
教育部文件

教职成〔2011〕14 号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
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各计划

单列市教育局、财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完成培训一大批“双

师型”教师、聘任（聘用）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专兼职教

师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和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

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教育部、财政部决定 2011-2015 年实施职业

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现就计划的实施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适应职业教育加

强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的迫切需要，进一步突出教师队伍建

设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系统设计、多措并举、创新机制、

加大投入，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双师型”教师队伍为目标，以

提升教师专业素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

为主要内容，以深化校企合作、提高培训质量为着力点，大幅度

提高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水平，为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目标任务

2011-2015年，组织45万名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参加培训，

其中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培训 10 万名，省级培训 35 万名，提高教

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特别是实践教学和课程设计开发能力；支持 2

万名中等职业学校青年教师到企业实践，提高教师的产业文化素

养和专业技能水平；支持职业院校设立兼职教师岗位，优化职业

院校教师队伍的人员结构；支持国家职业教育师资基地重点建设

300 个职教师资专业点，开发 100 个职教师资本科专业的培养标

准、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加强基地的实训条件和内涵

建设，完善适应教师专业化要求的培养培训体系。

三、实施原则

1．统筹规划，分级实施。各级相关部门要科学规划、周密安



排，以提高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为重点，着力培养一大批“双

师型”专业骨干教师。按照中央、省（区、市）两级组织的方式，

中央财政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实施中主要起引导和示范

作用，各省（区、市）教育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在教师队伍建

设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对本地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科学规

划，创新制度机制，努力提升本地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2．财政引导，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主导

作用，各级财政要加大对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充

分调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行业企业和教师个人的积极性，逐

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和财政为主、多渠道

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

3．突出重点，强化激励。各省（区、市）教育等相关部门要

加强统筹规划，着力解决教师专业教学能力不强、来自企业的兼

职教师比例偏低、教师培养培训体系薄弱等突出问题，特别是重

点支持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以及中西

部、农村和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将重

点向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且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机构倾斜。

4．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

完善项目资格审查制度，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价，

提高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的实施。全面总

结“十一五”期间教师队伍建设经验，利用好师资培训包等前期

项目成果，创新工作思路和模式，完善企业参与机制，推进各地

区和培训机构不断提高项目实施的质量。



四、计划内容

1．实施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组织开展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

2011-2015 年，教育部、财政部组织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专

业骨干教师各 5万人参加国家级培训。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培训对象为中等职

业学校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务的专业教师。培训为期 12 周（含企

业实践 4周），采取集中培训和企业实践交替的模式进行，主要

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职业教育理论和专业教学方法。培训

任务由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和有条件大中型企业

承担。在国家级培训基础上，选派 2000 名教师到国外进修 8 周，

学习先进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法和课程开发技术。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包括国内培训 2.25

万人、国外培训 2500 人、企业顶岗培训 2.5 万人，培训对象为全

国非示范（骨干）高等职业学校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务的专业教

师。国内培训为期 4周，采取集中培训、企业实践、小组研讨等

形式组织，主要学习专业领域新理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能。培

训任务由高职区域培训基地、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有

条件的高校、单位和大中型企业承担。国外培训为期 4周，主要

学习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先进教育技术和课程开发手段。

企业顶岗培训为期 8周，重点熟悉相关行业企业先进技术、生产

工艺与流程、管理制度与文化、岗位规范、用人要求等。

（2）组织开展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省级培训。

“十二五”期间，各省（区、市）参照国家级培训的有关要



求，结合本地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实际情况，组织职业院校

专业骨干教师参加省级培训。培训的对象、内容和形式，要与本

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相适应，与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需求相适应。各省（区、市）具体培训任务详

见附件，分年度培训计划自行制订。

中央财政根据各省（区、市）培训任务完成情况，对成绩突

出的地方给予适当奖励，奖励资金继续用于师资培训工作。

2．实施中等职业学校青年教师企业实践项目。

2011-2015 年，教育部、财政部组织遴选 2万名中等职业学

校青年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

参加企业实践的对象是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 2年以上、35

岁以下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企业实践为

期 6 个月，采取“师带徒”模式，通过现场观摩、技能训练、专

题讲解、交流研讨等形式实施，重点了解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工

艺流程、产业发展趋势等基本情况，熟悉企业相关岗位（工种）

职责、操作规范、用人标准及管理制度等具体内容，学习所教专

业在生产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增进对企

业生产和产业发展的了解，并结合企业实践改进实践教学。

各省（区、市）教育等相关部门要制订本地区职业院校教师

企业实践的整体规划和配套措施，逐步形成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

实践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机制。

3．实施职业院校兼职教师推进项目。

2011-2015 年，各省（区、市）要支持职业院校设立一批兼



职教师岗位，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量考评和薪酬补助机制，逐步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水平。中央财政将综

合评价各省（区、市）兼职教师聘用工作进展情况，给予适当奖

补。

所聘兼职教师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工以上职

业资格，或者是在本行业享有较高声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特

殊技能的“能工巧匠”，具有 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人员

优先聘用。兼职教师聘用原则上不少于 160 学时/岗位·年，每个

兼职教师岗位可根据教学需要聘请 1位或多位兼职教师。各省

（区、市）要制订兼职教师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完善兼职教师

聘用程序、聘用合同、登记注册、使用考核等管理环节，加强兼

职教师聘用工作的指导与检查，建立兼职教师资助项目公示制度，

及时将聘用工作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

4．实施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建设项目。

2012-2014 年，支持国家级职业教育师资基地重点建设 300

个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专业点，改善职教师资基地的实训条件。项

目兼顾专业和区域布局，突出支持重点，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倾斜，向开展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工作成

效显著的基地倾斜，向培养培训条件相对薄弱的西部和民族地区

基地倾斜。项目的实施，按照国家关于政府采购的有关法律和规

定执行。

2012-2015 年，支持职教师资培养工作基础好、具有相关学

科优势的本科层次国家级职业教育师资基地等有关机构，牵头组



织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方面的研究力量，共同开发 100 个职教

师资本科专业的培养标准、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加

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内涵建设。

五、项目经费

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中等职业学校青年教师

企业实践项目所需经费，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主要用于支付培

训费、食宿和交通补贴等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职业

院校和教师个人负担。职业院校兼职教师推进项目经费由地方财

政和职业院校负担，主要用于兼职教师课酬补助。师资培养培训

体系建设项目由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各承担培训和开发任务的项

目单位要相应加大投入力度。各省（区、市）实施的省级项目，

所需经费由省级统筹安排。

六、工作要求

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重大项目，是新时期

新阶段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提高职业院校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各级教育、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切

实提高重视程度，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

1．教育部、财政部制定具体的项目管理办法，建立科学有效

的项目管理机制，明确实施原则、范围、标准和中央补助资金使

用方向；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咨询和指导；

完善网络管理平台，提高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2．各地教育、财政部门要按照两部的整体安排和要求，制定



实施计划的工作方案，加强统筹协调，完善配套措施，明确责任

机制，为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要认真做好计划的实施工作，

对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加强过程管理，及时采集项目信息，

完善项目的动态调控机制，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工作计划如期完

成。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

性制度性举措，着力解决教师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整体推进本

地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3．承担项目任务的机构要强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质量意

识，严格落实项目实施的各项要求。要深入开展前期调研，认真

制订实施方案，全面加强项目管理，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确

保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

4．各地区、各单位要重视对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及时

反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保证计划实施的进度和质量。

教育部、财政部将定期对各地区、各单位的计划执行情况和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考评，其结果作为安排后续项目和奖励资金

的重要依据。

附件：各地区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省级培训任务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附件

各地区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省级培训任务表

地区
中等职业

学校

高等职业

学校

北京 2460 2420

天津 2370 2700

河北 13400 7400

山西 6710 4490

内蒙古 3960 3360

辽宁 5890 3780

吉林 5490 1750

黑龙江 6160 4240

上海 1980 2050

江苏 13050 14850

浙江 6840 4800

安徽 6630 7060

福建 4700 3410

江西 6410 6550

山东 15140 10120

河南 16410 10750

湖北 8630 7270

湖南 8250 8420

广东 13730 9070

广西 5510 4440

地区
中等职业

学校

高等职业

学校

海南 1100 960

重庆 4170 3210

四川 9980 6620

贵州 3070 2260

云南 5280 3050

西藏 140 180

陕西 7800 4830

甘肃 4100 2400

青海 870 320

宁夏 870 660

新疆 3410 2130

新疆兵团 250 130

大连 840 750

青岛 2120 1440

宁波 1340 740

厦门 340 800

深圳 600 590

合计 200000 150000


